新竹捐血中心
107年志願服務計畫

壹、依據：依據志願服務法及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志工管理作業準
          則辦理。
貳、目的：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擴大民眾參與層面，激勵民眾熱心公益，
踴躍投入志工服務行列，協助推動捐血公益。 
參、志工隊之組成：

　一、召募對象：年滿16歲，身心健康，認同無償捐血運動，具服務熱忱，

　　　　　　　　品性良好有責任感者。 
　二、甄試： 
　　（一）電話訪談：對報名者，針對其學經歷、參與動機、專長等進行訪
　　　　　　　　　　談。

　　（二）面試：符合資格者通知參加面試，由書面資格審查中篩選出適當
　　　　　　　　報名者，安排時間面試。

　　（三）經甄試合格者，得參加職前認知教育訓練。
　　（四）職前認知教育訓練結束開始3個月見習服務，見習期間經評核後

　　　　　第4個月以正式志工任用。
　三、志工隊成員及組織： 
（1） 隊員達20人起應由隊員互選隊長1人，主持志工講習檢討會、統計志工出勤時數、協助志工講習訓練及隊務之管理等；副隊長1人協助隊長處理各項隊務。
（2） 本隊隊長、副隊長任期二年。期滿後改選，連選得連任1次。

（3） 督導員（企劃課課長、桃園捐血站站長）：輔導志工之整體作業及主持志工認知講習訓練會議。

（4） 輔導員：負責志工訓練及各項會議之策劃與執行、協助隊員與中心之溝通、反映各幹部意見及處理全隊事務。

（5）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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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訓練：

　一、職前認知教育訓練：新進志工經面談，安排職前認知教育訓練，課程

　   包含捐血中心簡介、志工服務規範與須知、志工服務理念與經驗分享、

     捐血衛教短片、捐血常識、基礎服務禮儀、採血室環境介紹。
　二、志工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

　　 (一)未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志工，應參加衛生福利部核准之基礎成長訓
練課程12小時（或台北E大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及衛生
保健類特殊教育訓練課程4小時。

　　 (二)已領有服務紀錄冊志工如非衛生類，應參加衛生福利部核准之衛生
        保健類特殊教育訓練課程。
     (三)服務紀錄冊核發：志工於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後，由本中心審
　　　  核屬實後，函文新竹縣政府申請核發服務紀錄冊，交由志工使用及
        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如違反者，服務紀錄將不予採計，
        但確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得申請補發；其在其他機關取得服務紀
        錄冊者亦同。
　  三、座談會、聯繫會議： 
	項次
	活動名稱
	內容
	預定日期

	1
	座談會


	第1次座談會暨第一次志工聯繫會議
1.新春團拜

2.辦理「健康講座」

講師：林敏昌主任
3.表揚107年服勤時數前三名

4.服務經驗交流，提升服務品質
	桃園區、竹苗區

2月24日(六)
(初九)

09:00-13:00

	
	
	第2次志工座談會
1.辦理「志工成長講座」

 講師：周浩偉督導員
2.服務經驗交流，提升服務品質
	桃園區

6月9日(六)

09:00-13:00
竹苗區

6月9日(六)
14:00-18:00

	
	
	第3次座談會暨第二次志工聯繫會議
1.辦理「志工激勵講座」

講師：古鎮營督導員
2.服務經驗交流，提升服務品質
	桃園區

9月15日(六)
09:00-13:00
竹苗區

9月15日(六)
14:00-18:00

	2
	協助大型捐血活動宣導
	捐血月
	農曆年前1個月

	
	
	捐血績優表揚大會
	4月或5月

	
	
	614世界捐血人日
	6月14日

	3
	隊慶
	藉由聯誼活動促進團隊精神
	10月或11月

	4
	教育訓練
	1.新進志工職前認知教育訓練
2.不定期外部教育訓練課程 
	


伍、服務項目：
  一、捐血人接待、指引、捐血後關懷。

　二、協助填寫捐血登記表。

　三、協助文宣、衛教單張發送。

  四、一般捐血問題解說。

  五、捐血宣導活動。

  六、其它相關事項。

陸、管理運用與輔導：

　一、本隊的管理、運用與輔導職責隸屬於中心管轄。
　二、服務規定：出勤服裝整潔且著志工背心並配帶志工服務證，其它非值
　　  勤場所不可隨意穿戴。

　三、出勤：出勤時數每次以3-4小時為宜，確實依排班表出勤，填寫「志

　　　工出勤登記表」。

　四、請假及調班：
	序號
	類別
	內容
	方式

	1
	短期
	每月請假及調班次數不宜超過2次。
	事前向輔導員請假，輔導員通知所服務捐血站/室護理長，並登入志工調班登記表。

	2
	長期
	因故需請假1~3個月。
	1周前填寫志工假單，輔導員登入志工調班登記表。


　五、離隊

     (一)種類：

	序號
	類別
	內容

	1
	自動離隊
	全年出勤時數未達72小時視為自動離隊。

	2
	暫時離隊
	因故於3個月(含)以上無法參與活動，辦理暫時離隊需前1周提出。

	3
	永久離隊
	持續6個月以上未曾出勤且失聯者。


　　(二)離隊需填寫離隊報告單。
　　(三)志工離隊應繳回志工背心、志工證及其他相關保管物品。
　六、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解除其志工資格：
　　(一)因故不克兼顧衛生志願服務工作者，由志工本人提出申請。

　　(二)於執勤時宣傳個人職業業務。

　　(三)違法犯紀，行為不良，有損本中心名譽者。

　　(四)全年未參加座談會者。

　　(五)無法配合執勤服務項目，由輔導員、隊長或副隊長關懷輔導，觀察1

　　　　個月，未改善者。

　　(六)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有損本中心與本隊形象者。

　　(七)違反本中心相關規定者。

　　(八)其他重大違失經本中心查證屬實決定終止志工資格者。
　　凡符合上述條件之一者，本中心得予解除志工資格，並繳回志工服務證及背心。

七、志工個人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本中心，若未能主動通知而致個　

　　人權益受損，由志工自行負責。

柒、志工的權利與義務： 
　一、志工的權利：
　　(一)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包括為志工舉辦之各項訓練　

　　　　及觀摩活動。

　　(二)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四)參與所從事之志服務計畫之核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五)獲得從事服務之資訊。

　　(六)參與從事服務之資訊。

　　(七)出勤時由中心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八)服務成績良好者，得向本中心申請依志願服務法第17條規定發給服
　　　　務績效證明書。

　　(九)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300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
　　　　件，本中心向新竹縣政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二、志工的義務：

　　(一)遵守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志工服務公約」之工作守則規定：

      　1.結合群力、愛心奉獻。 

        2.把持熱忱、助人最樂。 

        3.分享經驗、不求報酬。 

        4.守時負責、真誠合作。 

        5.主動自發、各盡所長。 
        6.注重團隊、重視協調。
　　(二)遵守本中心訂定之各項規章。

　　(三)妥善使用志願服務紀錄冊。

　　(四)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五)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六)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七)妥善保管本中心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八)每年志願服務至少72小時。
　　(九)不得怠忽職責、行為不良，有損本中心之榮譽。
捌、志工的考核、獎勵、福利：

　一、考核方式

　　(一)每年由護理長、領隊執行初核；隊長、輔導員、督導員覆核。

　　(二)考核的範圍包括出席座談會、出勤紀錄及服務情形。

　　(三)座談會未出席2次、未參與衛生保健相關課程10小時，不提報各項

 獎勵。

　　(四)服務期間言行失當並嚴重違反守則須知者，於座談會中提報，得予取

　　　 消志工資格。

 二、獎勵
　　(一) 衛生福利部核准獎勵

　　　　1.項目：
　　　 　(1)衛生福利部（一）：金牌獎、銀牌獎、銅牌獎

　　　   (2)衛生福利部（二）：團隊獎、特殊貢獻、金質徽章、銀質徽章、
                             銅質徽章。
　 　　  (3)縣政府：金質獎章、銀質獎章、銅質獎章、榮譽獎狀。

　　　   (4)衛生局：特殊貢獻、德心獎、愛心獎、善心獎、全勤獎。
　　   2.資格：
   　　 (1)座談會每年出席2次(含)以上。

　　　  (2)服務年資及時數需達推薦標準。

        (3)積極參予中心辦理之講習及宣導活動。

        (4)參與衛生保健類相關教育訓練課程10小時以上。

        (5)遵守本中心志工規範，服務優良。

　　(二)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獎項與資格：
　　　 1.全年出勤服務時數前3名志工，服務熱忱，工作表現優異，並依本
        中心需求參與各項會議，協助表揚大會與各項捐血活動
        者，對志工服務之發展有特殊貢獻並有確實事蹟者。

　　　 2.連續服務滿20年志工。

　三、福利：新春團拜禮盒、中秋節禮盒、隊慶聯誼、團體意外險。
玖、經費來源：依據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作業準則訂定編列。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壹拾壹、本計畫由本中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督導員(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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